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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州吉翔钼业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的专项意见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

见》、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要求，我们作为公司

的独立董事，对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审议的《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

司申请银行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关于全资子公司为公司申请银行授信额

度提供担保的议案》进行了认真审核，现基于独立判断立场，发表意见如下： 

一、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申请银行授信额度提供担保事项的独立意见 

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辽宁新华龙大有钼业有限公司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盘锦分行申请银行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事项，不存在与《公司法》、《关于规

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等法律法规相违背的情形，该担保的决策程序

符合《公司章程》等规定。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我们认为该议案内容符合公司

利益，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有利于子公司向银行贷款融资，支持子公司业

务发展。不存在侵犯公司利益或其他有损公司利益情形。我们对该事项表示一致

同意。 

二、关于全资子公司为公司申请银行授信额度提供担保事项的独立意见 

关于全资子公司乌拉特前旗西沙德盖钼业有限公司为公司向中国民生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葫芦岛分行申请银行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事项，不存在与《公司

法》、《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等法律法规相违背的情形，该担

保的决策程序符合《公司章程》等规定。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我们认为该议案

内容符合公司利益，全资子公司为公司提供担保有利于公司向银行贷款融资，支

持公司业务发展。不存在侵犯公司利益或其他有损公司利益情形。我们对该事项

表示一致同意。 

 

（本页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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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锦州吉翔钼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专项意见》之签署页） 
 

 

独立董事签字： 

 

 

吴壮志：____________     

 

 

锦州吉翔钼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 2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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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锦州吉翔钼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专项意见》之签署页） 

 

 

独立董事签字： 

 

 

陈乐波：____________ 

 

 

锦州吉翔钼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 2月 7 日 



锦州吉翔钼业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专项意见 

4 

 

（此页无正文,为《锦州吉翔钼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专项意见》之签署页） 

 

 

独立董事签字： 

 

 

戴建君：____________ 

 

 

锦州吉翔钼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 2月 7 日 
 

 

 


